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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并不存在向任何政府机关提起的待决诉讼或程序

，

且该等诉讼或程序如产生不利的禁令

、

判决

、

命令

、

法令

、

裁决或控告

，

将会使得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无法开展

，

也不存在已生效

的该等禁令

、

判决

、

命令

、

法令

、

裁决或控告

；

５．

自公告日起三个月内

，

不存在第三方或政府机关反对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任何交易

；

或

针对该等交易

、

ＣＩＲ

交易股权

、

ＣＩＲ

、

ＣＩＲ

附属公司或其各自的资产的赔偿要求

，

包括但不限于在

适用法律下或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

ＣＩＲ

、

ＣＩＲ

附属公司作为缔约一方的合同项下的任何赔偿要求

；

６．

并不存在集团公司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１００％

股权的情况

；

及

７．

合资公司以及每一个对合资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的母公司

（

不包括集团公司及其附属公

司

）

均已取得为

ＣＩＲ

交割所必要的公司内部批准

，

包括合资公司对

ＣＩＲ

交易文件的签署和履行以

及上市规则要求的任何其他辅助事项

。

合资公司应尽一切合理努力确保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履行义务的先决条件在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签署后

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被满足

。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应尽一切合理努力确保合资公司履行义务的

ＣＩＲ

先

决条件在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签署后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被满足

。

如果合资公司履行义务的

ＣＩＲ

先决条件未能按照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的约定得到满足或豁免

，

或者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因其他原因终止

，

合资公司在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一切责任和义务将终止并失

效

。

该等责任和义务的终止和失效并不影响合资公司就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违反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或任何

在该协议当中提述的其他协议

、

契约

、

承诺项下之义务所拥有的任何权利

。

协议生效时间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经双方当事人适当签署后即生效

。

交割

交割应于所有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履行义务的先决条件及合资公司履行义务的

ＣＩＲ

先决条件均被满

足或被豁免后的第五个工作日完成

。

在交割时

，

合资公司应向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

；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和合资公司应向对方

提供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规定的若干交割文件

。

适用法律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适用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

，

并且应根据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进行解释

。

违约责任

１．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如违反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或其他

ＣＩＲ

交易文件项下的保证或其他卖方义务

，

应当

就合资公司及其关联人遭受的由此导致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

、

保护

，

并使其免受损害

。

２．

合资公司如违反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或其他

ＣＩＲ

交易文件项下的保证或其他买方义务

，

应当就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及其关联人遭受的由此导致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

、

保护

，

并使其免受损害

。

买方特别保护条款

１．

如果任何政府机关或第三方针对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提出任何赔偿请求

（

包括但不

限于根据适用法律

、

根据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或

ＣＩＲ

是缔约一方的合同提出的赔偿请求

，

且包括在

ＣＩＲ

交割之前或之后提出的请求

），

则合资公司将享有选择权

（“

ＣＩＲ

解约选择权

”），

通过书面通知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的方式

，

使得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以在

ＣＩＲ

交割日为有效的交易对价

，

从合资公司处回购

ＣＩＲ

交易股权

。

２．

如果有任何第三方或政府机关针对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提出任何赔偿请求

（

包括但

不限于根据适用法律

、

根据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

ＣＩＲ

或

ＣＩＲ

附属公司是缔约一方的合同提出的赔偿请

求

），

则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应当就由此产生的合资公司及其关联人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

、

保护

，

并使其免

受损害

。

３．

如果在

ＣＩＲ

交割日有任何即将发生或未决的税务索赔会使得

ＣＩＲ

或其附属公司负上法律

责任

，

或在

ＣＩＲ

交割日之后有针对

ＣＩＲ

交割日之前的税务事宜而产生的该等索赔

，

则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应当就由此产生的合资公司及其关联人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

、

保护

，

并使其免受损害

。

４．

在

ＣＩＲ

交割完成后

，

如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或其代名人仍然是

ＣＩＲ

交易股权的注册持有人

，

则其应

当

（

并且应当指示其代名人

）

为了合资公司的利益

，

就

ＣＩＲ

交易股权及其利益分配

、

财产权和由此

衍生的一切权利尽信托责任

，

并且应当按照合资公司的指示处分上述股权及权益

。

特别地

，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应当

（

或应当促使

）

根据合资公司的指示行使一切投票权利

，

或应当签署

（

或促使签署

）

委托

代理书或其他文件

，

使得合资公司或其代表能够参加

ＣＩＲ

及

ＣＩＲ

附属公司的一切会议及在该等

会议上投票

。

如果

ＣＩＲ

解约选择权项下的交易已经全部完成

，

则本机制不再适用

。

（

二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的主要条款

合资公司设立后

，

拟与

ＳＯＯＧＬ

签订的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的主要条款如下

：

合同当事方

买方

：

合资公司

卖方

：

ＳＯＯＧＬ

拟收购资产

根据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的各项条款和条件

，（

１

）

合资公司同意向

ＳＯＯＧＬ

购买

、

ＳＯＯＧＬ

同

意向合 资公司出售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已 发 行 股 份 的

５０％

； （

２

）

ＳＯＯＧＬ

同 意 向 合 资 公 司 转 让 其 在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协议

》

项下的一切权利

、

所有权和利益

，

合资公司同意承接

ＳＯＯＧＬ

在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协议

》

和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项下的一切义务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

根据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转让承接协议

》

的各项条款和条件

，

ＳＯＯＧＬ

同意向合资公司转让

其就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享有的全部权利

、

所有权

、

利益和收益

。

转让自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割之日起

生效

。

交易对价及价格调整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的基础对价金额总计约为

７．７６

亿美元

（

依据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进行调

整

），

由以下部分组成

：

（

１

）

４．２８

亿美元

，

用于购买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股权

；

（

２

）

３４７

，

８７２

，

３１４．６２

美元

，

用于购买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的交易价格会按资产估值差异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估值差异

”）

而在基础交易价格

上进行调整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估值差异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与交割日之间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股权相对

应的净资产变化以及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余额变化的总和

。

在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割之后

，

双方应备妥截至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割日的经审计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财务报告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割后财务报告

》”）。

在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割后财务报告

》

之后

，

合资公司应向

ＳＯＯＧＬ

备妥阐述合资公司关于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估值差异估算结果的报告

，

以便于

ＳＯＯＧＬ

理解上述估算结果

的必要背景

、

支持性资料

。

双方诚信善意协商

，

并努力就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估值差异及最终交易价格达

成一致

。

支付方式和期限

合资公司应当以电汇方式

，

支付或促使支付前述交易对价予

ＳＯＯＧＬ

，

具体帐户信息由

ＳＯＯＧＬ

在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割之前至少

５

个工作日向合资公司提供

。

协议履行的先决条件

ＳＯＯＧＬ

履行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出售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资产义务应以下列先决条件

（“

ＳＯＯＧＬ

履行义务的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先决条件

”）

的满足或被

ＳＯＯＧＬ

豁免为前提

：

１．

合资公司在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下作出的保证真实准确

，

除非该等保证的不真实或不

准确不会对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２．

合资公司没有违反其在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任何义务

，

除非违反该等义务不会对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３．

并不存在向任何政府机关提起的待决诉讼或程序

，

且该等诉讼或程序如产生不利的禁令

、

判决

、

命令

、

法令

、

裁决或控告

，

将会使得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无法开展

，

也不存在已

生效的该等禁令

、

判决

、

命令

、

法令

、

裁决或控告

；

及

４． ＳＯＯＧＬ

以及每一家对

ＳＯＯＧＬ

直接或间接持股的母公司均已取得为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割所必

需的公司内部批准

，

包括

ＳＯＯＧＬ

及所有相关方对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文件的签署和履行以及上市规

则要求的任何其他辅助事项

。

合资公司履行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购买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资产义务应以下列先决条

件

（“

合资公司履行义务的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先决条件

”）

的满足或被合资公司豁免为前提

：

１．

合资公司已收到其认为合适的形式的所有根据适用法律为买卖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资产所需

的中国政府机关的批准

；

２．ＳＯＯＧＬ

在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下作出的保证真实准确

，

除非该等保证的不真实或不准

确不会对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资产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

或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

３．ＳＯＯＧＬ

没有违反其在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任何义 务

，

除 非 违 反 该 等 义 务 不 会

对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资产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

或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 交易产生重大 不利影

响

；

４．

并不存在向任何 政府机关提起的 待决诉讼或程 序

，

且该等诉讼或 程序 如产生不利

的禁令

、

判决

、

命令

、

法令

、

裁决或控告

，

将会使得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无法开展

，

也

不存在已生效的该等禁令

、

判决

、

命令

、

法令

、

裁决或控告

；

５．

自公告日起三个月内

，

不存在第三方或政府机关反对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任何交

易

；

或针对该等交易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资产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或其资产的赔偿要求

，

包括但不限于在适

用法律下或

ＳＯＯＧＬ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作为缔约一方的合同项下的任何赔偿要求

；

６．

并不存在集团公司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

ＳＯＯＧＬ １００％

股权的情况

；

及

７．

合资公司以及每一个对合资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的母公司

（

不包括集团公司及其附属公

司

）

均已取得为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割所必要的公司内部批准

，

包括合资公司对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文件的

签署和履行以及上市规则要求的任何其他辅助事项

。

合资公司应尽一切合理努力确保

ＳＯＯＧＬ

履行义务的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先决条件在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

购协议

》

签署后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被满足

。

ＳＯＯＧＬ

应尽一切合理努力确保合资公司履行义

务的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先决条件在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签署后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被满足

。

如果合资公司履行义务的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先决条件未能按照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的约定得到

满足或豁免

，

或者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因其他原因终止

，

合资公司在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

下的一切责任和义务将终止并失效

。

该等责任和义务的终止和失效并不影响合资公司就

ＳＯＯＧＬ

违反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或任何在该协议当中提述的其他协议

、

契约

、

承诺项下之义务所拥有

的任何权利

。

协议生效时间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经双方当事人适当签署后即生效

。

交割

交割应于所有

ＳＯＯＧＬ

履行义务的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先决条件及合资公司履行义务的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先决条件均被满足或被豁免后的第

５

个工作日完成

。

在交割时

，

合资公司应向

ＳＯＯＧＬ

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

；

ＳＯＯＧＬ

和合资公司应向对方提供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规定的若干交割文件

。

适用法律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适用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

，

并且应根据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进行解

释

。

违约责任

１．ＳＯＯＧＬ

如违反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或其他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文件项下的保证或其他卖方

义务

，

应当就合资公司及其关联人遭受的由此导致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

、

保护

，

并使其免受损害

。

２．

合资公司如违反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或其他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文件项下的保证或其他买

方义务

，

应当就

ＳＯＯＧＬ

及其关联人遭受的由此导致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

、

保护

，

并使其免受损

害

。

买方特别保护条款

１．

如果任何政府机关或第三方针对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提出任何赔偿请求

（

包

括但不限于根据适用法律

、

根据

ＳＯＯＧＬ

或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是缔约一方的合同提出的赔偿请求

，

且包

括在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割之前或之后提出的请求

），

则合资公司将享有选择权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解约选择

权

”），

通过书面通知

ＳＯＯＧＬ

的方式

，

使得

ＳＯＯＧＬ

以在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割日为有效的交易对价

，

从

合资公司处回购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资产

。

２．

如果有任何第三方或政府机关针对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提出任何赔偿请求

（

包括但不限于根据适用法律

、

根据

ＳＯＯＧＬ

或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是缔约一方的合同提出的赔偿请求

），

则

ＳＯＯＧＬ

应当就由此产生的合资公司及其关联人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

、

保护

，

并使其免受损害

。

３．

如果在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割日有任何即将发生或未决的税务索赔会使得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负上法律

责任

，

或在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割日之后有针对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割日之前的税务事宜而产生的该等索赔

，

则

ＳＯＯＧＬ

应当就由此产生的合资公司及其关联人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

、

保护

，

并使其免受损害

。

４．

在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割完成后

，

如

ＳＯＯＧＬ

或其代名人仍然是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资产的注册持有

人

，

则其应当

（

并且应当指示其代名人

）

为了合资公司的利益

，

就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资产及其利益分

配

、

财产权和由此衍生的一切权利尽信托责任

，

并且应当按照合资公司的指示处分上述股权及权

益

。

特别地

，

ＳＯＯＧＬ

应当

（

或应当促使

）

根据合资公司的指示行使一切投票权利

，

或应当签署

（

或

促使签署

）

委托代理书或其他文件

，

使得合资公司或其代表能够参加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的一切会议及在

该等会议上投票

。

如果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解约选择权项下的交易已经全部完成

，

则本机制不再适用

。

（

三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的主要条款

合资公司设立后

，

拟与

ＳＯＯＧＬ

签订的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的主要条款如下

：

合同当事方

买方

：

合资公司

卖方

：

ＳＯＯＧＬ

拟收购资产

根据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的各项条款和条件

，（

１

）

合资公司同意向

ＳＯＯＧＬ

购买

、

ＳＯＯＧＬ

同意向

合资公司出售

Ｔａｉｈｕ

已发行股份的

４９％

；（

２

）

ＳＯＯＧＬ

同意向合资公司转让其在

《

Ｔａｉｈｕ

股东协议

》

项下的一切权利

、

所有权和利益

，

包括特别分红权

，

合资公司同意承接

ＳＯＯＧＬ

在

《

Ｔａｉｈｕ

股东协

议

》

项下的一切义务

。

交易对价及价格调整

Ｔａｉｈｕ

交易的基础对价金额总计约为

６．５２７７

亿美元

（

依据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进行调整

），

由以

下部分组成

：

（

１

）

５．６０

亿美元

，

用于购买

Ｔａｉｈｕ

交易股权

；

（

２

）

９２

，

７７１

，

２４４．８１

美元

，

用于购买

ＳＯＯＧＬ

在

《

Ｔａｉｈｕ

股东协议

》

项下的特别分红权

。

Ｔａｉｈｕ

交易的交易价格会按资产估值差异

（“

Ｔａｉｈｕ

估值差异

”）

而在基础交易价格上进行调

整

，

Ｔａｉｈｕ

估值差异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与

Ｔａｉｈｕ

交割日之间

Ｔａｉｈｕ

交易股权相对应的净资产变

化以及特别分红权余额变化的总和

。

在

Ｔａｉｈｕ

交割之后

，

双方应备妥截至

Ｔａｉｈｕ

交割日的经审计

Ｔａｉｈｕ

财务报告

（“《

Ｔａｉｈｕ

交割后

财务报告

》”）。

在

《

Ｔａｉｈｕ

交割后财务报告

》

之后

，

合资公司应向

ＳＯＯＧＬ

备妥阐述合资公司关于

Ｔａｉｈｕ

估值差异估算结果的报告

，

以便于

ＳＯＯＧＬ

理解上述估算结果的必要背景

、

支持性资料

。

双

方诚信善意协商

，

并努力就

Ｔａｉｈｕ

估值差异及最终交易价格达成一致

。

支付方式和期限

合资公司应当以电汇方式

，

支付或促使支付前述交易对价予

ＳＯＯＧＬ

，

具体帐户信息由

ＳＯＯＧＬ

在

Ｔａｉｈｕ

交割之前至少

５

个工作日向合资公司提供

。

协议履行的先决条件

ＳＯＯＧＬ

履行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项下的出售

Ｔａｉｈｕ

交易资产义务应以下列先决条件

（“

ＳＯＯＧＬ

履行义务的

Ｔａｉｈｕ

先决条件

”）

的满足或被

ＳＯＯＧＬ

豁免为前提

：

１．

合资公司在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项下作出的保证真实准确

，

除非该等保证的不真实或不准确

不会对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２．

合资公司没有违反其在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任何义务

，

除非违反该等义务不会对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３．

并不存在向任何政府机关提起的待决诉讼或程序

，

且该等诉讼或程序如产生不利的禁令

、

判决

、

命令

、

法令

、

裁决或控告

，

将会使得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无法开展

，

也不存在已生效

的该等禁令

、

判决

、

命令

、

法令

、

裁决或控告

；

及

４．ＳＯＯＧＬ

以及每一家对

ＳＯＯＧＬ

直接或间接持股的母公司均已取得为

Ｔａｉｈｕ

交割所必需的公

司内部批准

，

包括

ＳＯＯＧＬ

及所有相关方对

Ｔａｉｈｕ

交易文件的签署和履行以及上市规则要求的任

何其他辅助事项

。

合资公司履行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项下的购买

Ｔａｉｈｕ

交易资产义务应以下列先决条件

（“

合资公

司履行义务的

Ｔａｉｈｕ

先决条件

”）

的满足或被合资公司豁免为前提

：

１．

合资公司已收到其认为合适的形式的所有根据适用法律为买卖

Ｔａｉｈｕ

交易资产所需的中

国政府机关的批准

；

２．ＳＯＯＧＬ

在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项下作出的保证真实准确

，

除非该等保证的不真实或不准确不

会对

Ｔａｉｈｕ

交易资产

、

Ｔａｉｈｕ

、

Ｔａｉｈｕ

附属公司或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３．ＳＯＯＧＬ

没有违反其在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任何义务

，

除非违反该等义务不会对

Ｔａｉｈｕ

交易资产

、

Ｔａｉｈｕ

、

Ｔａｉｈｕ

附属公司或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４．

并不存在向任何政府机关提起的待决诉讼或程序

，

且该等诉讼或程序如产生不利的禁令

、

判决

、

命令

、

法令

、

裁决或控告

，

将会使得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无法开展

，

也不存在已生效

的该等禁令

、

判决

、

命令

、

法令

、

裁决或控告

；

５．

自公告日起三个月内

，

不存在第三方或政府机关反对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交易

；

或针对该等

交易

、

Ｔａｉｈｕ

交易资产

、

Ｔａｉｈｕ

或其资产的赔偿要求

，

包括但不限于在适用法律下或

ＳＯＯＧＬ

、

Ｔａｉｈｕ

作为缔约一方的合同项下的任何赔偿要求

；

６．

并不存在集团公司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

ＳＯＯＧＬ １００％

股权的情况

；

及

７．

合资公司以及每一个对合资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的母公司

（

不包括集团公司及其附属公

司

）

均已取得为

Ｔａｉｈｕ

交割所必要的公司内部批准

，

包括合资公司对

Ｔａｉｈｕ

交易文件的签署和履

行以及上市规则要求的任何其他辅助事项

。

合资公司应尽一切合理努力确保

ＳＯＯＧＬ

履行义务的

Ｔａｉｈｕ

先决条件在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签

署后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被满足

。

ＳＯＯＧＬ

应尽一切合理努力确保合资公司履行义务的

Ｔａｉｈｕ

先决条件在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签署后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被满足

。

如果合资公司履行义务的

Ｔａｉｈｕ

先决条件未能按照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的约定得到满足或豁

免

，

或者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因其他原因终止

，

合资公司在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将终止并失效

。

该等责任和义务的终止和失效并不影响合资公司就

ＳＯＯＧＬ

违反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

议

》

或任何在该协议当中提述的其他协议

、

契约

、

承诺项下之义务所拥有的任何权利

。

协议生效时间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经双方当事人适当签署后即生效

。

交割

交割应于所有

ＳＯＯＧＬ

履行义务的先决条件及合资公司履行义务的先决条件均被满足或被

豁免后的第

５

个工作日完成

。

在交割时

，

合资公司应向

ＳＯＯＧＬ

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

；

ＳＯＯＧＬ

和合资公司应向对方提供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规定的若干交割文件

。

适用法律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适用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

，

并且应根据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进行解释

。

违约责任

１．ＳＯＯＧＬ

如违反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或其他

Ｔａｉｈｕ

交易文件项下的保证或其他卖方义务

，

应当

就合资公司及其关联人遭受的由此导致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

、

保护

，

并使其免受损害

。

２．

合资公司如违反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或其他

Ｔａｉｈｕ

交易文件项下的保证或其他买方义务

，

应

当就

ＳＯＯＧＬ

及其关联人遭受的由此导致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

、

保护

，

并使其免受损害

。

买方特别保护条款

１．

如果任何政府机关或第三方针对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提出任何赔偿请求

（

包括但

不限于根据适用法律

、

根据

ＳＯＯＧＬ

、

Ｔａｉｈｕ

或

Ｔａｉｈｕ

附属公司是缔约一方的合同提出的赔偿请求

，

且包括在

Ｔａｉｈｕ

交割之前或之后提出的请求

），

则合资公司将享有选择权

（“

Ｔａｉｈｕ

解约选择权

”），

通过书面通知

ＳＯＯＧＬ

的方式

，

使得

ＳＯＯＧＬ

以在

Ｔａｉｈｕ

交割日为有效的交易对价

，

从合资公司处

回购

Ｔａｉｈｕ

交易资产

。

２．

如果有任何第三方或政府机关针对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项下的交易提出任何赔偿请求

（

包括

但不限于根据适用法律

、

根据

ＳＯＯＧＬ

、

Ｔａｉｈｕ

或

Ｔａｉｈｕ

附属公司是缔约一方的合同提出的赔偿请

求

），

则

ＳＯＯＧＬ

应当就由此产生的合资公司及其关联人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

、

保护

，

并使其免受

损害

。

３．

如果在

Ｔａｉｈｕ

交割日有任何即将发生或未决的税务索赔会使得

Ｔａｉｈｕ

或其附属公司负上法

律责任

，

或在

Ｔａｉｈｕ

交割日之后有针对

Ｔａｉｈｕ

交割日之前的税务事宜而产生的该等索赔

，

则

ＳＯＯＧＬ

应当就由此产生的合资公司及其关联人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

、

保护

，

并使其免受损害

。

４．

在

Ｔａｉｈｕ

交割完成后

，

如

ＳＯＯＧＬ

或其代名人仍然是

Ｔａｉｈｕ

交易资产的注册持有人

，

则其应

当

（

并且应当指示其代名人

）

为了合资公司的利益

，

就

Ｔａｉｈｕ

交易资产及其利益分配

、

财产权和由

此衍生的一切权利尽信托责任

，

并且应当按照合资公司的指示处分上述股权及权益

。

特别地

，

ＳＯＯＧＬ

应当

（

或应当促使

）

根据合资公司的指示行使一切投票权利

，

或应当签署

（

或促使签署

）

委

托代理书或其他文件

，

使得合资公司或其代表能够参加

Ｔａｉｈｕ

及

Ｔａｉｈｕ

附属公司的一切会议及在

该等会议上投票

。

如果

Ｔａｉｈｕ

解约选择权项下的交易已经全部完成

，

则本机制不再适用

。

（

四

）

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和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

认为交易对方均具备

履约能力

。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以下审批及第三方同意

：

（

１

）

国家发改委核准本次交易涉及的境外投资项目及其变更

；

及商务部核准本次交易涉及的

境外投资变更

。

（

２

）

本次交易尚需得到部分资源国政府及

／

或第三方的同意或放弃优先购买权

。

如本次交易未能获得上述批准或同意

，

可能对本次交易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或导致本次交

易的一项或几项无法完成

。

ＣＩＲ

交易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及

Ｔａｉｈｕ

交易如任何一个交易因任何原因未能交割

，

不影响其它

交易交割

。

本次交易的相关收购协议已就标的资产日后未能满足协议履行的先决条件或交易最终未能

完成交割的情况做出了适当的保护上市公司利益的合同安排

（

具体合同条款参见本公告第三部

分

“

关联交易协议

”

的相应披露

）。

四

、

关联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

一

）

关联关系股权结构及交易结构图

1

(

1�

股权结构及交易结构图中集团公司持有中国石化的股

权比例（73.86%）依据截至 2013年 2月 28日集团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中国石化的股份数量计算。

)

ＣＩＲ

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

，

ＣＩＲ

交易涉及各方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

ＣＩＲ

交易完成后

，

各方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涉及各方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完成后

，

各方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

Ｔａｉｈｕ

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

，

Ｔａｉｈｕ

交易涉及各方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

Ｔａｉｈｕ

交易完成后

，

各方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

（

二

）

交易参与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

本次交易参与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

１．

中国石化

名称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

：

傅成玉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８６

，

７０２

，

５２７

，

７７４

元

企业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营业执照证号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２９８５

中国石化及其附属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

：（

１

）

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

、

开发

、

生产和贸易

；（

２

）

石

油的加工

、

石油产品的生产

、

石油产品的贸易及运输

、

分销和营销

；（

３

）

石化产品的生产

、

分销和贸

易

。

财务情况

：

按合并口径计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石化的营业收入为

２７

，

８６０．４５

亿元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６３４．９６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国石化的资产总额为

人民币

１２

，

４７２．７１

亿元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５

，

１３３．７４

亿元

。

２．

股份国勘

名称

：

中国石化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

：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６

号

４

号楼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

：

张耀仓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８０

亿元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营业执照证号

：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３８７６０８

经营范围

：

石油

、

天然气勘探

、

开发

、

生产

、

销售

、

存储和运输领域的投资

；

石油炼制

、

石油天然

气

（

含天然气液

）

化工产品生产

、

销售

、

存储和运输领域的投资

；

技术进出口

、

货物进出口

、

代理进

出口

；

石油

、

天然气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

；

经济贸易咨询及技术交流

。

股本结构

：

由中国石化全资拥有

３．ＳＨＩ

ＳＨＩ

的全称为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中石化股份

（

香港

）

国际有

限公司

），

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注册地为香港

。

ＳＨＩ

由股份国勘全资拥有

。

４．

集团公司

名称

：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注册地

：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

：

傅成玉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２３

，

１６２

，

０５８．５

万元

企业性质

：

全民所有制企业

营业执照证号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４４

经营范围

：

组织所属企业石油

、

天然气的勘探

、

开采

、

储运

（

含管道运输

）、

销售和综合利用

；

组

织所属企业石油炼制

；

组织所属企业成品油的批发和零售

；

组织所属企业石油化工及其他化工产

品的生产

、

销售

、

储存

、

运输经营活动

；

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

；

石油石化工程的勘探设计

、

施工

、

建

筑安装

；

石油石化设备检修维修

；

机电设备制造

；

技术及信息

、

替代能源产品的研究

、

开发

、

应用

、

咨询服务

；

进出口业务

。

财务情况

：

集团公司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６１１．１３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集团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７

，

４５３．０７

亿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为人民

币

５

，

７６４．０３

亿元

，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２５

，

５１９．５１

亿元

。

５．

集团国勘

名称

：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

：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２６３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耀仓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８

，

２４０

，

５９０．４

万元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营业执照证号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４９１８

经营范围

：

石油及天然气的勘探

、

开发

、

生产

、

销售

、

储存和运输领域的投资

；

石油炼制

、

石油

天然气

（

含天然气液

）

化工产品的生产

、

销售

、

储存和运输领域的投资

；

进出口业务

；

石油

、

天然气

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

；

对外经济贸易咨询服务及技术交流

。

股本结构

：

由集团公司全资拥有

财务情况

：

集团国勘

２０１２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７．８０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集团国勘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４

，

２１２．９５

亿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

民币

８３１．３０

亿元

，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５９７．４２

亿元

。

６．ＳＯＯＧＬ

ＳＯＯＧＬ

的全称为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Ｏｉｌ ＆ Ｇ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注册地为

开曼群岛

，

业务范围为一般性投资

。

ＳＯＯＧＬ

由集团公司全资拥有

。

ＳＯＯＧＬ

主要从事投资控股

。

财务情况

：

ＳＯＯＧＬ

的

２０１２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２．４５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ＳＯＯＧＬ

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５６０．５２

亿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人民

币

７６．９０

亿元

，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３０．８７

亿元

。

７．Ｔｉｐｔｏｐ ＨＫ

Ｔｉｐｔｏｐ ＨＫ

的全称为

Ｔｉｐｔｏｐ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注册地为香港

。

Ｔｉｐｔｏｐ

ＨＫ

由集团国勘全资拥有

。

Ｔｉｐｔｏｐ ＨＫ

主要从事投资控股

。

财务情况

：

Ｔｉｐｔｏｐ ＨＫ ２０１２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６．７８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Ｔｉｐｔｏｐ ＨＫ

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２９７．４０

亿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

人民币

５０．２３

亿元

，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５６１．０９

亿元

。

８．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的全称为

Ｔｉｐｔｏｐ Ｅｎｅｒｇｙ

（

ＢＶＩ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注册地为

英属维尔京群岛

。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由

Ｔｉｐｔｏｐ ＨＫ

全资拥有

。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在

ＣＩＲ

交易完成之前持有

ＣＩＲ５０％

的股份

。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主要从事投资控股

。

财务情况

：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２０１２

年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４．２５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９１．８２

亿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０．１５

亿元

，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０．２９

亿元

。

９．

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的拟定全称为

Ｓｉｎｏｐｅ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Ｐ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

册地为香港

，

由中国石化全资子公司

ＳＨＩ

与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

Ｔｉｐｔｏｐ ＨＫ

共同出资

，

ＳＨＩ

与

Ｔｉｐｔｏｐ ＨＫ

分别持有合资公司

５０％

的股份

，

并通过协议安排由

ＳＨＩ

实际控制合资公司

。

合资公司

拟主要从事投资控股

。

五

、

关联交易标的的具体情况

（

一

）

ＣＩＲ

交易

ＣＩＲ

交易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收购股权

。

标的公司

名称

：

Ｃａｓｐｉ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ｔｄ．

注册地

：

英属维尔京群岛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６

日

股本结构

：

已发行

５

，

００１

股

ＣＩＲ Ａ

类股份

、

５

，

００１

股

ＣＩＲ Ｂ

类股份

。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持有所有已

发行

ＣＩＲ Ａ

类股份

，

Ｌｕｋｏｉｌ

持有所有已发行

ＣＩＲ Ｂ

类股份

。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和

Ｌｕｋｏｉｌ

于

ＣＩＲ

交割前

各持有

ＣＩＲ５０％

的股份

。

与

ＣＩＲ Ａ

类股份持有人相比

，

ＣＩＲ Ｂ

类股份持有人在对外转让股份时受

到的限制相对较小

，

并有权委任

４

名

ＣＩＲ

董事

（

ＣＩＲ Ａ

类股份持有人有权委任

３

名

ＣＩＲ

董事

）。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和

Ｌｕｋｏｉｌ

共同控制

ＣＩＲ

，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以权益法核算对

ＣＩＲ

的长期股权投资

。

财务情况

：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

ＣＩＲ

经毕马威华振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年度主要财务

指标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千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３

，

７５２

，

３０１ ２３

，

６１６

，

６２２

负债总额

５

，

２５８

，

６６８ ６

，

４４４

，

２１３

资产净额

１８

，

４９３

，

６３３ １７

，

１７２

，

４０８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收入

１２

，

３７９

，

９２２ １３

，

３９４

，

８０５

利润总额

２

，

８０９

，

８００ ３

，

７４２

，

９１３

净利润

２

，

３７８

，

４４９ １

，

５２９

，

９９６

注

：

此处

“

资产净额

”

指权益股东可分配资产净额

。“

利润总额

”

指税前利润

。“

净利润

”

指权益

股东可分配净利润

。

主营业务

：

ＣＩＲ

主要在哈萨克斯坦从事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

、

开发和生产

，

持有

Ｋａｒａｋｕｄｕｋ

及

Ａｒｍａｎ

油田

１００％

的权益以及

Ｎｏｒｔｈ Ｂｕｚａｃｈｉ

，

Ｋｏｚｈａｓａｉ

和

Ａｌｉｂｅｋｍｏｌａ

油田各

５０％

的权益

，

其余权

益由独立第三方拥有

。

储量评估情况

：

Ｒｙｄｅｒ Ｓｃｏｔｔ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集团国勘拥有的

ＣＩＲ

公司权益涉及的未

来石油储量及收入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了

《

ＣＩＲ

储量评估报告

》。《

ＣＩＲ

储量评估报告

》

中的探明储

量

，

概算储量和可能储量遵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

ＳＥＣ

）

规则

Ｓ－Ｘ

第

２１０

部分第

４－１０

（

ａ

）

条款

及后续委员会工作人员会计公告之阐明

；

潜在资源量遵循石油工程师协会

（

ＳＰＥ

），

世界石油理事

会

（

ＷＰＣ

），

美国石油地质家协会

（

ＡＡＰＧ

）

和石油评估师协会

（

ＳＰＥＥ

）

于

２００７

年联合通过的石油资

源管理系统

（

ＳＰＥ－ＰＲＭＳ

）；

石油价格基于过去

１２

个月每月第一天的石油价格均值

，

并通过使用

ＳＥＣ

要求的方法确定

。

根据

《

ＣＩＲ

储量评估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底

，

集团国勘在

ＣＩＲ

公司的

经济净权益剩余可采储量

：

探明石油储量为

７１．１１

百万桶

，

其中已开发储量

４９．９７

百万桶

，

未开发

储量为

２１．１４

百万桶

；

探明天然气储量为

６．５２

十亿立方英尺

，

其中已开发储量

６．００

十亿立方英

尺

，

未开发储量为

０．５３

十亿立方英尺

；

概算石油储量为

８．７２

百万桶

；

概算天然气储量为

０．５０

十亿

立方英尺

；

石油

１Ｃ

潜在资源量为

３４．１６

百万桶

，

２Ｃ

潜在资源量为

５６．０４

百万桶

；

天然气

１Ｃ

潜在

资源量为

２．２４

十亿立方英尺

，

２Ｃ

潜在资源量为

２．８９

十亿立方英尺

。

ＣＩＲ

公司目前油气资产包括哈萨克斯 坦的

Ｋａｒａｋｕｄｕｋ

、

Ｎｏｒｔｈ Ｂｕｚａｃｈｉ

、

Ａｒｍａｎ

、

Ａｌｉｂｅｋｍｏｌａ

、

Ｋｏｚｈａｓａｉ

五 个 在 产 油 田

，

Ｋａｒａｋｕｄｕｋ

、

Ｎｏｒｔｈ Ｂｕｚａｃｈｉ

和

Ａｒｍａｎ

三 个 油 田 位 于 曼 格 斯 套 州

，

Ａｌｉｂｅｋｍｏｌａ

和

Ｋｏｚｈａｓａｉ

两个油田位于阿克纠宾州

，

总面积约

４０１

平方公里

，

合作伙伴为

Ｌｕｋｏｉｌ

、

ＫＭＧ

和

ＣＮＰＣ

等公司

。

２０１２

年集团国勘权益油气产量为

１０．９６

百万桶油当量

。

Ｋａｒａｋｕｄｕｋ

油田

１９９８

年投产

，

油田整体受背斜和断层控制

，

局部受断层影响

，

油藏类型为中

深

、

中低孔

、

中低渗边底水砂岩油藏

。

油田主力层目前处于全面注水开发阶段

，

非主力层仍采用天

然能量开发

。

根据油田开发分析

，

通过注采井网优化

、

非主力层实施注水开发

、

油田增产措施和采

油方式优化等可进一步改善油田开发效果

。

Ｎｏｒｔｈ Ｂｕｚａｃｈｉ

油田的油藏类型为浅层

、

中

－

高孔

、

中

－

高渗砂岩稠油油藏

，

是

ＣＩＲ

项目

５

个油

田中最大的油田

。

油田开发实施注水开发策略

，

目前处于开发中期阶段

。

油田开发主要通过注热

水和井网加密调整来增产和保持开发效果

，

注聚合物驱先导试验显示有一定效果

，

堵水

、

酸化

、

侧

钻等措施效果比较明显

。

Ａｌｉｂｅｋｍｏｌａ

油田的油藏类型为中深

、

低孔

、

中低渗碳酸盐岩底水油藏

，

分两套开发层系实施

注水开发

，

整体处于油田开发中后期阶段

。

Ｋｏｚｈａｓａｉ

油田的油藏类型为中深

、

低孔

、

低渗碳酸盐岩气顶边水油藏

，

目前开发还处于产能

建设阶段

。

ＣＩＲ

交易股权

ＣＩＲ

交易股权的权属清晰

，

不存在未披露的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

未披露的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也不存在未披露的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

二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收购股权

，

并承接原股东贷款项下的债权

。

标的公司

名称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Ｌｔｄ．

注册地

：

百慕大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

日

股本结构

：

已发行

１２

，

０００

股普通股

。

ＳＯＯＧＬ

和

ＯＮＧＣ ＡＡＬ

于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割前各持有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５０％

的股份

。

ＳＯＯＧＬ

和

ＯＮＧＣ ＡＡＬ

共同控制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

ＳＯＯＧＬ

以权益法核算对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的长期股权投资

。

财务情况

：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经安永华明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年度主要

财务指标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千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０

，

００６

，

７３２ １０

，

２７８

，

９４１

负债总额

５

，

９６１

，

８２７ ７

，

５３７

，

１７７

资产净额

４

，

０４４

，

９０４ ２

，

７４１

，

７６４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收入

４

，

０８４

，

２６０ ４

，

０１３

，

２１２

利润总额

１

，

９１１

，

１８３ １

，

９９５

，

９７４

净利润

１

，

３１５

，

１３６ １

，

０５３

，

４１８

注

：

此处

“

资产净额

”

指权益股东可分配资产净额

。“

利润总额

”

指税前利润

。“

净利润

”

指权益

股东可分配净利润

。

主营业务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主要从事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

、

开发和生产

，

拥有

Ｎ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区块

５０％

的权益以及

Ｖｅｌａｓｑｕｅｚ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区块

１００％

的权益

，

其同时运营这两片区块

。

Ｎ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区

块其余权益由独立第三方拥有

。

储量评估情况

：

本次评估相关区块

（

包括

Ｎ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区块以及

Ｖｅｌａｓｑｕｅｚ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区块

）

位于哥伦比亚

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ａ Ｍｅｄｉｏ

河谷

。

本次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为

ＳＯＯＧＬ

拥有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５０％

权益相对应的

储量

，

这代表着集团国勘全资子公司

ＳＯＯＧＬ

持有的相关区块权益

。

２０１２

年集团国勘权益产量为

３．５６

百万桶

。

Ｎａｒｅ

区块面积为

１６５

平方公里

，

油藏类型为层状断块重质稠油砂岩油藏

。

Ｖｅｌａｓｑｕｅｚ

区块面

积为

３２

平方公里

，

油藏类型为层状复杂断块中

－

重质边水驱动砂岩油藏

。

两个区块目前有

７

个油

田在产

，

在产油田主力层均为第三系始新统

－

渐新统砂岩

，

油层以中

－

厚为主

，

油藏埋藏浅

。

Ｎａｒｅ

Ｓｕｒ

、

Ｖｅｌａｓｑｕｅｚ

等油田为老油田

，

已经进入开发后期

，

Ｍｏｒｉｃｈｅ

、

Ｕｎｄｅｒ Ｒｉｖｅｒ

和

Ａｂａｒｃｏ

等油田目前

正处于上产阶段

，

主要采用蒸汽吞吐方式

（

ＣＳＳ

）

进行开采

。

Ｒｙｄｅｒ Ｓｃｏｔｔ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

ＳＯＯＧＬ

在相关区块的权益涉及的未来石

油储量及收入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了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储量评估报告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储量评估报告

》

中

的探明储量

、

概算储量及可能储量遵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

ＳＥＣ

）

规则

Ｓ－Ｘ

第

２１０

部分第

４－１０

条款及后续委员会工作人员会计公告之阐明

；

潜在资源量遵循石油工程师协会

（

ＳＰＥ

），

世界石油

理事会

（

ＷＰＣ

），

美国石油地质家协会

（

ＡＡＰＧ

）

和石油评估师协会

（

ＳＰＥＥ

）

于

２００７

年联合通过的石

油资源管理系统

（

ＳＰＥ－ＰＲＭＳ

）；

石油价格基于过去

１２

个月每月第一天的石油价格均值

，

并通过使

用

ＳＥＣ

要求的方法确定

。

根据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储量评估报告

》，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ＳＯＯＧＬ

在相关

区块的经济净权益

（

扣除实物矿税后

）

剩余可采储量如下

：

探明储量为

１７．７４

百万桶

（

其中已开发

储量

１６．８８

百万桶

，

未开发储量为

０．８６

百万桶

），

概算储量为

２．８８

百万桶

，

可能储量为

０．５１

百万

桶

；

ＳＯＯＧＬ

在相关区块的净权益

（

扣除实物矿税后

）

潜在资源量如下

：

１Ｃ

潜在资源量为

６．３９

百万

桶

，

２Ｃｉ

（

增量

）

潜在资源量为

０

，

３Ｃｉ

（

增量

）

潜在资源量为

５．１６

百万桶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股权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股权的权属清晰

，

不存在未披露的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未披露的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也不存在未披露的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

为支持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的运营

，

根据

ＳＯＯＧＬ

（

作为股东贷款人

）

与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

作为借款人

）

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签订的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协议

》，

ＳＯＯＧＬ

向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提供不超过

４．３７５

亿

美元的贷款额度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等贷款余额本息合计

３４７

，

８７２

，

３１４．６２

美元

。

该等贷

款的主要条款如下

：

利率

：

由

ＳＯＯＧＬ

和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每年约定

，

但不超过

ＬＩＢＯＲ＋１％

；

还款期限

：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

ＳＯＯＧＬ

和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双方同意的日期

。

担保

：

无

（

三

）

Ｔａｉｈｕ

交易

Ｔａｉｈｕ

交易为本公司的控股附属公司向关联方收购股权

，

并承接特别分红权

。

标的公司

名称

：

Ｔａｉｈｕ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

：

塞浦路斯共和国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

股本结构

：

已发行

１７

，

１００

股普通股

。

ＳＯＯＧＬ

和

Ｒｏｓｎｅｆｔ

于

Ｔａｉｈｕ

交割前分别持有

Ｔａｉｈｕ ４９％

和

５１％

的股份

。

ＳＯＯＧＬ

持有

８

，

３７９

股

，

Ｒｏｓｎｅｆｔ

持有

８

，

７２１

股

，

ＳＯＯＧＬ

和

Ｒｏｓｎｅｆｔ

共同控制

Ｔａｉｈｕ

，

ＳＯＯＧＬ

以权益法核算对

Ｔａｉｈｕ

的长期股权投资

。

财务情况

：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

Ｔａｉｈｕ

经安永华明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年度主要财务

指标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千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９

，

７６６

，

８８６ １９

，

７００

，

９９３

负债总额

１５

，

９１０

，

９０１ １９

，

３２４

，

０９８

资产净额

３

，

８５５

，

９８５ ３７６

，

８９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３

，

６４３

，

８０８ １６５

，

４６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收入

２１

，

９４６

，

０６４ ２１

，

４００

，

９５６

利润总额

３

，

５７０

，

５１６ ３

，

４５４

，

１８１

净利润

２

，

８１４

，

４１３ ２

，

７０２

，

９０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

，

７３１

，

９４０ ２

，

６２１

，

２２４

注

：

此处

“

资产净额

”

指权益股东可分配资产净额

。“

利润总额

”

指税前利润

。“

净利润

”

指权益

股东可分配净利润

。

主营业务

：

Ｔａｉｈｕ

主要在俄罗斯从事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

、

开发和生产

，

通过其全资子公司

Ｐｒｏｍｌｅａｓｉｎｇ

拥有

ＵＤＭ ９７．１４％

的权益

，

ＵＤＭ

其余权益由独立第三方拥有

。

ＵＤＭ

持有

２８

个在产

油田权益

。

储量评估情况

：

ＤｅＧｏｌｙ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ｃ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集团国勘拥有的

ＵＤＭ

权

益涉及的未来石油储量及收入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了

《

Ｔａｉｈｕ

储量评估报告

》。《

Ｔａｉｈｕ

储量评估报

告

》

中的探明储量和概算储量遵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

ＳＥＣ

）

规则

Ｓ－Ｘ

第

２１０

部分第

４－１０

（

ａ

）

条款及后续委员会工作人员会计公告之阐明

；

潜在资源量遵循石油工程师协会

（

ＳＰＥ

），

世界石油

理事会

（

ＷＰＣ

），

美国石油地质家协会

（

ＡＡＰＧ

）

和石油评估师协会

（

ＳＰＥＥ

）

于

２００７

年联合通过的石

油资源管理系统

（

ＳＰＥ－ＰＲＭＳ

）；

石油价格基于过去

１２

个月每月第一天的石油价格均值

，

并通过使

用

ＳＥＣ

要求的方法确定

。

根据

《

Ｔａｉｈｕ

储量评估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底

，

集团国勘在

ＵＤＭ

的

经济净权益剩余可采储量

：

探明储量为

１６８．２９

百万桶

，

其中已开发储量

１５８．３２

百万桶

，

未开发储

量为

９．９８

百万桶

；

概算储量为

４０．２１

百万桶

。

石油

１Ｃ

潜在资源量为

２０８．４４

百万桶

，

２Ｃ

潜在资源

量为

３６５．９４

百万桶

。

ＵＤＭ

主要资产位于伏尔加

－

乌拉尔盆地

，

是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最大的石油公司

，

拥有

该地区

６８％

以上的石油储量和

６０％

以上的石油产量

。

ＵＤＭ

公司矿区总面积约为

２

，

８５２

平方公

里

，

油田区面积约

１

，

１２３

平方公里

，

２０１２

年集团国勘权益原油产量为

２２．４３

百万桶

。

油田作业者

为

Ｒｏｓｎｅｆｔ

。

ＵＤＭ

项目大部分油田都有多套储集层

，

油藏类型主要为背斜型油藏

。

油区整体构造简单

、

断层不发育

，

岩相横向变化较小

。

油区内主力层为石炭系碳酸盐岩储层

，

以中低渗透为主

。

ＵＤＭ

项目油区于

１９６９

年开始陆续投入开发

，

１９７２

年开始采用注水开发

，

２０００

年仍有新油

田投入开发

。

石油产量在

１９８３

年以前一直稳定上升

，

至

１９８３

年油区石油产量达最高峰

，

产量为

１８

万桶

／

天

，

之后含水上升

、

产量开始下降

。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

，

油田开发通过注采优化调整

，

产量稳

步回升

。

Ｔａｉｈｕ

交易股权

Ｔａｉｈｕ

的另一股东

Ｒｏｓｎｅｆｔ

尚未放弃

Ｔａｉｈｕ

交易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

Ｔａｉｈｕ

交易股权的权属清晰

，

不存在未披露的抵押

、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

未披露的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也不存未披露的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特别分红权

根据

《

Ｔａｉｈｕ

股东协议

》

对分配政策的有关约定

，

Ｒｏｓｎｅｆｔ

所放弃的分红权

，

其数额等于

７６

，

６２４

，

０００

美元加利息

，

利率为

１

年期

ＬＩＢＯＲ

加

６５

个基准点

。

利息的累计期间为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至支付日

，

按年

（

３６０

日为一年

，

按实际发生天数计算

）

结息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等

分红权的未分配金额为

９２

，

７７１

，

２４４．８１

美元

。

六

、

关联交易对价及定价依据

（

一

）

ＣＩＲ

交易

ＣＩＲ

交易按照公平的市场原则及正常商业条款进行

。

作为收购

ＣＩＲ

交易股权的对价

，

合资公

司应向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支付共计

１５．７１

亿美元

（

依据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进行调整

）。

ＣＩＲ

交易股权的对价和定价依据

Ｔｉｐｔｏｐ ＢＶＩ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从独立第三方收购

ＣＩＲ

交易股权

，

代价约为

１４．０８

亿美元

。

ＣＩＲ

交易股权的对价以

Ｒｙｄｅｒ Ｓｃｏｔｔ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

《

ＣＩＲ

储量评

估报告

》

确定的储量数据作为参考依据

，

综合考虑了

ＣＩＲ

的资产质量

、

成长潜力

、

市场状况等因

素

，

双方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了

ＣＩＲ

交易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１５．７１

亿美元

（

依据

《

ＣＩＲ

收

购协议

》

进行调整

）。

中国石化董事会认为

ＣＩＲ

交易的对价及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的其他条款公平合理

，

且

ＣＩＲ

交易

符合中国石化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

（

二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按照公平的市场原则及正常商业条款进行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的对价金额总计

约为

７．７６

亿美元

（

依据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进行调整

），

由以下部分组成

：

（

１

）

４．２８

亿美元

，

用于购买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股权

；

（

２

）

３４７

，

８７２

，

３１４．６２

美元

，

用于购买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

。

１．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股权的对价和定价依据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由

ＳＯＯＧＬ

与

ＯＮＧＣ Ｎｉｌｅ Ｇａｎｇａ Ｂ．Ｖ．

于

２００６

年合资组建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ＳＯＯＧＬ

投入股本

６

，

０００

美元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的运营资金从股东贷款取得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股权的对价以

Ｒｙｄｅｒ Ｓｃｏｔｔ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 估基准日出具 的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储量评估报告

》

确定的储量数据作为参考依据

，

综合考虑了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的资产质量

、

成长潜力

、

市场状况等因素

，

双方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了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股权的交易对

价为

４．２８

亿美元

（

依据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进行调整

）。

２．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的对价和定价依据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的对价以经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的本

金和利息的余额作为参考依据

，

交易双方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确定了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的交

易对价为

３４７

，

８７２

，

３１４．６２

美元

（

依据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进行调整

）。

中国石化董事会认为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的对价及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的其他条款公平合理

，

且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符合中国石化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

（

三

）

Ｔａｉｈｕ

交易

Ｔａｉｈｕ

交易按照公平的市场原则及正常商业条款进行

。

Ｔａｉｈｕ

交易的对价金额总计约为

６．５２７７

亿美元

（

依据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进行调整

），

由以下部分组成

：

（

１

）

５．６０

亿美元

，

用于购买

Ｔａｉｈｕ

交易股权

；

（

２

）

９２

，

７７１

，

２４４．８１

美元

，

用于购买

ＳＯＯＧＬ

在

《

Ｔａｉｈｕ

股东协议

》

项下的特别分红权

。

１．Ｔａｉｈｕ

交易股权的对价和定价依据

Ｔａｉｈｕ

由

ＳＯＯＧＬ

与

Ｒｏｓｎｅｆｔ

于

２００６

年合资组建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ＳＯＯＧＬ

投入股本

约

１．２３

万美元

。

Ｔａｉｈｕ

的运营资金从银行贷款取得

。

Ｔａｉｈｕ

交易股权的对价以

Ｄ＆Ｍ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

《

Ｔａｉｈｕ

储量评估

报告

》

确定的储量数据作为参考依据

，

综合考虑了

Ｔａｉｈｕ

的资产质量

、

成长潜力

、

市场状况及

Ｔａｉｈｕ

等因素

，

双方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了

Ｔａｉｈｕ

交易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５．６０

亿美元

（

依据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进行调整

）。

２．Ｔａｉｈｕ

特别分红权的对价和定价依据

根据

《

Ｔａｉｈｕ

股东协议

》

对分配政策的有关约定

，

Ｒｏｓｎｅｆｔ

所放弃的分红权

，

其数额等于

７６

，

６２４

，

０００

美元加利息

，

利率为

１

年期

ＬＩＢＯＲ

加

６５

个基准点

。

利息的累计期间为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至支付日

，

按年

（

３６０

日为一年

，

按实际发生天数计算

）

结息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等

分红权的未分配金额为

９２

，

７７１

，

２４４．８１

美元

。

特别分红权的对价以经询证及目前

Ｔａｉｈｕ

公司股东确认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特别分红

权的金额和利息的余额作为参考依据

，

交易双方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确定了特别分红权的交易

对价为

９２

，

７７１

，

２４４．８１

美元

（

依据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进行调整

）。

中国石化董事会认为

Ｔａｉｈｕ

交易的对价及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的其他条款公平合理

，

且

Ｔａｉｈｕ

交易符合中国石化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

七

、

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中国石化的影响

（

一

）

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中国石化业务及财务的影响

１．

扩大本公司上游业务规模

，

增强上游实力

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拓展本公司之海外业务及资源储备

，

以实现长期

、

可持续的发展

。

本次交

易完成后

，

按照合并口径模拟计算

，

将增加本公司的油气产储量规模

，

增强本公司的上游业务实

力

。

收购前

合资公司

收购后 增幅

CIR Mansarovar Taihu

合计

油气探明储量

（

百万桶油当量

）

３

，

９６４．０ ７２．２ １７．７ １６８．３ ２５８．２ ４

，

２２２．２ ６．５％

其中

：

原油探明储量

（

百万桶

）

２

，

８４３．０ ７１．１ １７．７ １６８．３ ２５７．１ ３

，

１００．１ ９．０％

天然气探明储量

（

十亿立方英

尺

）

６

，

７３０．０ ６．５ － － ６．５ ６

，

７３６．５ ０．１％

油气当量产量

（

百万桶

）

４２８．０ １１．０ ３．６ ２２．４ ３７．０ ４６５．０ ８．６％

其中

：

原油产量

（

百万桶

）

３２８．３ １０．６ ３．６ ２２．４ ３６．６ ３６４．９ １１．２％

天然气产量

（

十亿立方英尺

）

５９８．０ ２．２ － － ２．２ ６００．２ ０．４％

注

：

储量数据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产量数据为

２０１２

年产量

；

天然气按

６

千立方英尺约

合

１

桶油当量换算

；

ＣＩＲ

天然气产量为实际销售量

。

ＣＩＲ

交易涉及的油气资产位于中亚地区重要的油气资源国哈萨克斯坦

，

该项目包括五块在

产油田

，

分布于

Ｐｒｅ－Ｃａｓｐｉａｎ

和

Ｎｏｒｔｈ Ｕｓｔｙｕｒｔ

两个油气富集盆地

，

其中储量最大的油田

Ｎｏｒｔｈ

Ｂｕｚａｃｈｉ

正处于上产期

，

产量将稳步提升并将于

２０１８

年达到高峰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涉及的油气资

产位于拉丁美洲前四大产油国之一哥伦比亚

，

包括

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ａ Ｍｅｄｉｏ

河谷的

Ｎ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区块

和

Ｖｅｌａｓｑｕｅｚ

区块

。

Ｔａｉｈｕ

交易涉及的油气资产是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在油气田开发方面的首次合

作

，

包含

２８

块在产油田

，

主要分布于伏尔加

－

乌拉尔油气富集盆地

，

产量稳定在较高水平

。

２．

增强本公司国际化经营能力

，

提高国际竞争力

本次交易前

，

安哥拉

１８

区块是本公司在中国以外的唯一国际油气资产

。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

本公司实现成为拥有大量油气资产的更为国际化企业的战略目标

，

有助于本公司成为资源分配

均衡

、

在世界主要油气产区占据重要地位的全球性油气勘探和生产公司

。

完成本次交易将扩大本公司境外储量及产量水平

，

可拥有哈萨克斯坦

、

哥伦比亚

、

俄罗斯等

全球主要油气产区的多项资产

，

该等优秀的资产组合不仅是对本公司的良好补充

，

同时也使本公

司的全球化布局得以进一步增强

。

完成本次交易

，

将会令本公司的合并境外探明储量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７２．０

百万桶油当量增至

３３０．２

百万桶油当量

，

增幅为

３５８．６％

，

而本公司的合并境外产量则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１．７

百万桶油当

量增至

５８．７

百万桶油当量

，

增幅为

１７０．７％

。

借助本次交易

，

本公司得以进入全球极具勘探及产量

前景的油气盆地

，

对于进一步建立高质量的全球化资产组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通过本次交易

，

本公司在取得大型海外油气资产的同时

，

亦得以获得并吸收上游业务海外经营的相关人才

、

管理

体制以及业务运作经验

，

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本公司国际化经营水平

，

提高国际竞争力

。

３．

提升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股东长期投资价值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本公司的盈利能力

、

现金收入及财务表现

，

进一步为股东创造长期价

值

。

ＣＩＲ ２０１２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３．７８

亿元

，

净利润率达

１９．２％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２０１２

年实现净利

润人民币

１３．１５

亿元

，

净利润率达

３２．２％

。

Ｔａｉｈｕ

拥有的

ＵＤＭ

项目目前产量维持在较高水平

，

Ｔａｉｈｕ ２０１２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７．３２

亿元

，

净利润率达

１２．５％

。

（

二

）

本次交易对中国石化独立性的影响

根据集团公司与中国石化于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签订的

《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

集团公司不可撤销地

授予中国石化选择权

，

中国石化可根据

《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

的规定

，

选择收购集团公司的现有业

务

；

或在

《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

限制之外的由集团公司开发

、

投资或授权开发

、

经营的与本公司主

营业务有竞争的新业务

、

项目

、

产品或技术等新业务

。

对于新业务

，

自集团公司开发

、

投资或授权

开发

、

经营新业务之日起

５

年内

，

中国石化可以行使选择权

。

本次交易前

，

标的公司在海外的石油

、

天然气的勘探

、

开发

、

生产均由集团公司开展

，

本公司

并未参与

，

现中国石化根据

《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

的规定

，

收购集团公司经营的前述海外业务

，

长

期来看有助于减少本公司和集团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

八

、

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

《

上交所上市规则

》，

集团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人

，

本次交易构成

《

上交所

上市规则

》

下的关联交易

。

截至本公告日

，

过去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与集团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关

联交易未达到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标准

。

因此

根据

《

上交所上市规则

》，

本次交易须及时披露

，

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和批准

。

根据

《

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

》

第

１４Ａ

章

，

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由于本次交易的所

有适用之百分比比率

（

定义见

《

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

》

第

１４．０７

条

）

均低于

５％

，

根据

《

香港联交所

上市规则

》

第

１４Ａ

章

，

本次交易应遵守申报及公告的规定

，

但无须独立股东批准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

本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经全体非关联董事审议和一致

同意

，

通过本次交易相关的关联交易议案

。

本公司董事会就前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时

，

关联

董事傅成玉

、

王天普

、

张耀仓

、

蔡希有

、

曹耀峰

、

李春光

、

刘运均予以回避

；

独立董事陈小津

、

马蔚

华

、

蒋小明

、

阎焱及鲍国明一致认可本次交易

。

中国石化独立董事陈小津

、

马蔚华

、

蒋小明

、

阎焱及鲍国明

，

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

立董事一致认为

：

１

、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

２

、

本次交易是在日常业务过程中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的

，

有关协议条款对中国石化及中

国石化全体股东而言是公平与合理的

，

符合中国石化及其股东整体利益

，

未发现其中存在损害中

国石化和独立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中国石化

《

关于收购集团公司境外部分上游权益的议案

》

中

所述交易

；

３

、

本次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以下审批及第三方同意

：

（

１

）

国家发改委核准本次交易涉及的境外投资项目及其变更

；

及商务部核准本次交易涉及的

境外投资变更

。

（

２

）

本次交易尚需得到部分资源国政府及

／

或第三方的同意或放弃优先购买权

。

本次交易获得上述批准或同意后

，

方可实施

。

ＣＩＲ

交易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交易及

Ｔａｉｈｕ

交易如任何一个交易因任何原因未能交割

，

不影响其它

交易交割

。

九

、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中国石化已委任招银国际融资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

就本次交易对价

的公允 性在自愿的基 础上向独立董事 出具 意 见

。

独 立 财 务 顾 问 认 为

《

ＣＩＲ

收 购 协 议

》、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转让承接协议

》

和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乃按一般商

业条款订立

，

属公平合理

，

本次交易乃于公司的日常营业过程中订立

，

符合中国石化及股东

的整体利益

。

十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相关

《

储量评估报告

》

２．

相关

《

审计报告

》

和财务报表

３．

相关

《

资产评估报告

》

４．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５．

独立财务顾问对关联交易事项的报告

６．

《

框架协议

》

７．

《

ＣＩＲ

收购协议

》

８．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收购协议

》

及其附件

《

Ｍａｎｓａｒｏｖａｒ

股东贷款转让承接协议

》

９．

《

Ｔａｉｈｕ

收购协议

》

承董事会命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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